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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

宁教函〔2023〕167 号

自治区教育厅关于 2023 年加强

教育收费治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，各高等院校、

区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中小学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
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20〕5 号），根据全国治

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2023 年加强教

育收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部际办〔2023〕1 号）要求，结合全

区教育系统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，现就进一步加

强 2023 年教育收费治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深刻认识意义，提高政治站位

党中央、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教育收费管理工作，中央领导

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办人民

满意的教育，着力整治教育领域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，规范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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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收费，维护教育公平。近年来，在各地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，

加强教育收费制度建设，加大治理力度，乱收费现象得到了有效

遏制。但是，仍然有一些地方、一些学校存在隐形变异的乱收费

问题，加重了学生和家长负担，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。各地要

充分认识做好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重要性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严格

加强管理，完善监督机制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，促进教育公平而

有质量发展。

二、加强政策宣传，推动阳光收费

各地各校要加大教育收费政策解读力度，创新宣传方式，通

过举办教育收费培训班、给学校发放提示函（信）、随录取通知

书印发收费提醒等方式，把各级各类教育收费政策、标准宣讲到

位、公开到位。各级各类学校要建立健全规范化的收费公示动态

管理制度，将收费项目和标准在校内醒目位置向学生公示，在招

生简章和入学通知书中注明。学校收费政策有变化的，应在招生

简章发布前向社会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加强监督检查，形成工作合力

聚焦人民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，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管

部门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，可通过实地检查、热线电话和互联网

留言平台等途径，加强教育收费日常监督和重点线索核查。重点

自查检查以下内容:一是严禁各级各类学校（含幼儿园）以信息

化教学或分班教学为名，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或教

育 APP；作为教学、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 APP，不得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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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。二是严禁中小学校以家委会名义，摊

派收取讲义资料、试卷、电子阅览、图书馆查询、自行车看管、

取暖、降温、饮水等费用。三是严禁以校园安全为名，要求学生

购买门禁卡或门禁 APP，向家长收取监控收费。四是学校组织购

买校服要严格执行《教育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、国家标准委

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；严格执行自愿原则，

不得在代收费中获取差价。五是严禁中小学校乘课后服务之机违

规组织集体教学或假期补课，强制学生缴纳课后服务费等行为。

四、完善长效机制，加大查处力度

各地要调整完善治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制度，健全工作机

制，认真履行职责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。要按照管

理权限和属地原则，主动研判教育发展新形势、新问题，建立与

拨款、资助水平等相适应的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综合考虑学

校、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，合理制定服务性收费标准。要完善

督办查办机制，对日常监督和重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严肃处理，

形成闭环管理，严禁屡查屡犯；对群众举报、媒体曝光的乱收费

问题要直查快办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；对顶风作案、纠而复生、

情节恶劣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案件要严惩不贷、公开通报。要

健全责任追究机制，对收费管理主体责任不落实、措施不到位，

侵害群众切身利益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，要

严肃问责并公开通报，切实保持治理教育收费的高压态势。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、区属中等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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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、厅直属学校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结合全区教育系统侵害群

众利益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任务同步进行，认真开展全面自

查，并于 9月 22 日前将自查报告（加盖公章 PDF 格式及电子版）

报自治区教育厅财务审计处，自治区教育厅将适时开展教育收费

检查抽查。联 系 人：黄亚妮，电话：0951-5559075，电子邮箱：

nini129-2002@163.com。

自治区教育厅

2023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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